
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2025年3月28日

簡介會



(第一部份) 上午10:30 – 上午11:30

• 簡介更新／調配資助額

• 購置／租用科技產品的申請留意事
項 (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及機電
工程署代表分享)

• 問答環節

(第二部份) 上午11:30 – 下午12:00

• 只供營辦津助安老及康復社區服務
單位的非政府機構參與

• 購置合適的科技產品供其服務使用
者及照顧者借回家中使用安排

• 問答環節

簡介會流程



 社會福利署(社署)於 年 月推出

 億元的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基金)

 資助合資格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購置、租用和試用科技產品

 以改善服務使用者的生活質素，並減輕護理人員及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

 基金於 年 月將申請購置及租用項目的申請資格擴展到

基金簡介 -背景及目的



 《2023年施政報告》宣佈，政府在 年度向基金額外注資

億元

 主要優化措施如下

• 加強資助，為每個合資格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增加資助額

• 預留額外款項予津助社區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申請購置合適的科技產

品，供長者、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借回家中使用，改善長者及殘疾人士

的生活質素，亦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簡介 -背景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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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時申請機構的服務單位類別及服務人數訂定資助金額的上限

現有服務單位：

所有在第11批次開始接受申請前已投入服務的服務單位可獲增

加50%資助額

新服務單位：

所有在第11批次開始接受申請後投入服務的服務單位可獲現行

100%的資助額

待投入服務滿5年後，資助金額上限亦會提高50%

各服務單位可考慮利用其資助額購置或租用適合的產品

增加資助額



未超出最高資助金額上限的合資格服務單位均可提交多
項申請

由第11批次申請起，容許同一津助非政府機構營辦的
合資格津助服務單位互相調撥其資助額(相同服務類別)，
以提升機構運用基金購置或租用科技產品的靈活性

若於第11批次前累積獲批金額尚未達到服務單位資助
金額上限，剩餘金額可繼續使用

調撥資助額



第11批次：2025年3月31日至2025年6月30日

•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津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及私營機構

• 安老院舍照顧、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 殘疾人士院舍照顧服務、日間康復及社區支援服務
• 「改善買位計劃」
• 「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
•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
• 「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
• 「長者日間護理單位買位計劃」
•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

第12批次： 2025年第四季

• 其他沒有接受政府資助的私營或自負盈虧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

申請時段



請留意「提交產品安全標準文件證明時的注意事項」及「認可科技應用產品參
考清單」有關各類創新科技產品的說明、參考細節、參考價格及所需證書
請確保申請表上已填寫可通訊的電郵地址/地址，如有更改，必須書面通知秘書
處
須按照《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手冊》的規定，邀請所需數量的供應商提交
書面報價，並附有供應商蓋印或簽署作核實
請確保獨家代理的受權期限在產品購買當日仍然有效
請確保遞交之所有文件均顯示同一個產品名稱及產品型號
請確保在申請表格上填寫的營辦機構及服務單位均與牌照對應
如申請撥款的營辦機構是法人團體，申請表格須由董事簽署

遞交申請時

申請基金須知



申請基金須知
所有申請遞交後均不可更改申請的產品、數量及申請金額

如申請金額超過可申請資助額的上限，需以書面註明就有
關該申請之差價的安排 (如自行補貼或透過其他方法申請
該差額）

機構及各服務單位需妥善保留獲批及申領款項文件，以便
計算剩餘的補助金金額

如已獲撥款的服務單位因各種原因而停止營運，服務單位
須按照基金手冊的規定，處置所有以基金補助金購入的創
科產品



技術評估必要資料及文件

產品報價單，包括出廠名稱及型號 (須與產品目錄/單張及相關證明相同)

產品報價單，包括保養/維修年數及服務 (如有)

參考清單的相關類別

清晰的官方產品目錄/單張，內容包括產品功能，規格，實物影像/系統截圖

清晰的產品安全標準文件證明

於單位操作產品的專業人員類別 (如有)

如供應商為香港獨家代理，需提供證明文件

可提供研究報告或文件以證明產品認可功效



問答環節



《2023年施政報告》宣佈，政府在2024-25年度向基金額外注資
10億元

優化措施包括：

預留額外款項予津助社區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申請購置合適的科技

產品，供長者、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借回家中使用，讓科技產品的

使用範圍從院舍和社區服務單位擴展至家居，改善長者及殘疾人士

的生活質素，亦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借用創新科技產品簡介 - 背景及目的



借用創新科技產品
所有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津助為長者或殘疾人士提供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的服

務單位

每項借用科技產品計劃的資助上限20萬元

資助額可包括訓練員工使用有關科技產品、最多5年產品保用或維修保養的費

用，以及佔該科技產品總開支5%的行政支援補助

申請金額將不會計算入個別服務單位的補助金上限

可全年遞交最多一項申請

不同非政府機構或服務單位的聯合申請亦會獲得考慮

申請機構須在申請中提供借用安排的推行及監察計劃，包括借用服務的運作機

制詳情，以及評估借用服務和科技產品在支援社區內長者及/或殘疾人士或其

照顧者方面的成效



借用創新科技產品 -注意事項

專業人員評估服務使用者借用產品的合適性

提供充分的訓練及支援

確保產品在借出前狀態良好及安排運送及清潔已使用/歸還的產品

考慮有需要時購買公眾責任保險。個別保險有可能會包括服務使用者使用科技

產品時導致的責任

在將產品納入借出清單前，應先評估產品如使用不當可能帶來的風險

申請機構應在與服務使用者簽訂的協議中清楚列明借用政策（例如借用期限及

理據，以及每位服務使用者／照顧者可同時借用的產品數目上限）及損壞／遺

失的賠償政策等



借用創新科技產品 -例子

種類 例子

智能家居工具 防遊走裝置及系統
跌倒偵測及防跌裝置及系統

通訊輔助設備 聽障長者/人士適用的個人助聽器

健康監察裝置 生命表徵檢測器
預防失禁裝置



借用創新科技產品
審核原則

•科技產品應能惠及服務使用者，並紓緩其照顧者的壓力

•申請機構應安排服務使用者借用科技產品於家中使用

•申請機構須提供科技產品的訓練及支援



問答環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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